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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

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正确认识小农生产方式，不断

完善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相关政策，从当前的侧重产业型导向政策逐步转

向产业型导向与社会型导向政策并重，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广大普通农户的根本利益。 

第三次农业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现有 2.1 亿户农业经营户，户均耕地面积 9.8 亩。

根据世界银行户均耕地面积 30 亩以下为小农户的划分标准，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

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农业的功能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多功能性日益突显，小农户生产是我国体现当前农业多功能性

目标的重要载体。尽快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需要有力的政策引导。 

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的农业政策，本质上仍是产业型导向的政策，即以追求效率，提升

农业产业的竞争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绿色发展为基本目标。面对

新情况、新变化，应进一步完善现行农业政策，从侧重产业型导向政策，转变为产业型导向

与社会型导向政策并重，逐步强化促进以小农户生产经营增收为导向的社会型政策，兼顾效

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广大普通农户的根本利益。 

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以及更好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

户生产的带动作用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以兼业化为特点的广大小农户生产群体的发展，有

的放矢地强化对小农户生产的政策引导，促进小农户深入参与到以社会化大分工为特征的现

代产业体系建设中来，引导小农户生产逐步走上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 

一是将专业服务规模化而不是土地经营规模化，作为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的主要举措。服务规模化是目前引导小农户生产实现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最为便捷可行的方

式。应当继续加大对服务规模化的支持力度，更好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围绕小农户生产需求，

发展产业链上的各类专业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各类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在生产环节的服

务给予一定补贴，让更多的小农户受益，同时有效发挥供销合作社在为农服务综合体系建设

中的骨干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应特别防止将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与促进小农户转型

发展对立起来。现实地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发展，产业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化



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在小农户数量众多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二是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国际和国内相关经验都表明，农民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带动小农户迈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重要力量。政府

在继续落实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的同时，应重点完善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合同方式或股权方式带动农户的数量，以及是否与农

户建立了稳固的利益纽带（如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股金分红等）作为申请财政支持小农

户生产补贴的必备条件。同时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财政资金相关情况的验收和审计。 

三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民社区合作组织，为小农户提供综合性社会化服务。应以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促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培育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完全由农民组成的合作组织，为社区农民提供农业生

产、非农就业、市场对接、金融中介、互助保险、文化生活等综合性服务，搭建小农户集体

行动的平台，通过小农户之间的互助实现自助。 

四是重视对小农户的培训，提升小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建议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强化

社会化公共服务培训平台建设。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为主要依托，向科研院所、企业、社会

机构以及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购买优质专业服务，让广大小农户能以更低成本方便快捷

地获取所需的各种信息与知识；加大对贫困小农户的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强化对农村各业领头人的培训，尤其是要强化对合作社领头人的培训，

增强其对小农户的直接带动作用。 

五是改善小农户生产条件，加大对“耕地宜机化”和村庄道路建设的支持力度。目前，

部分小农户面临地理区位偏僻，承包地自然条件差，土地规模细碎、不平整、难以机械作业，

道路不通畅，农产品市场化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建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别是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加大对以行政村或大的自然村为单位的土地平整和相关农业道路设施的

投入力度，提高相关投入在预算中的比例，启动“耕地宜机化”和村庄道路建设项目。建立

村庄土地规划先行，农民主体参与，中央与地方政府、农民共同合作的投入机制。 

六是加大对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扶持力度，拓展小农户生产的增收致富渠道。应进一步

加大对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扶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通过鼓励发展电商经济，推

动偏远地区的小农户参与传统特色农产品、手工制品及各种来料加工品的生产，开发休闲农

业的网上营销。并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小农户提供及时有效的农业政策、农技推

广、市场价格等信息服务。 

七是提升政策性农业保险水平。建议扩大针对小农户生产的农业灾害保险的范围，以省

或市县主产区为依托，建立全面覆盖本区域小农户生产的主要产品品种的农业保险制度，同



时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建立以财政补助为主的保费分担机制，从覆盖直接物化

成本逐步实现覆盖完全成本。鼓励地方政府以今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修订版为契机，加快发展适合本地特点的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加大财政对互助保险的扶持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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